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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皇
后
六
月 
卄

亞
洲
皇
后
七

新
設
四
人
六
人
十
人
等 

之
大
艙
房
專
爲
携
帶
家 

眷
者
與
女
客
之
用 

由
雲
埠
開
行
日
期
表

船
號 
陽
曆
日
期

日
本
皇
后
四
月
升
五
日

亞
洲
皇
后

九
日

坎
拿
大
五
月
廿
三
日 

俄
國
皇
后
六
月
三
日

行
期
快
捷 

船
量
巨
大 

福
食
生
鮮 

艙
位
通
爽諸

君
入
埠
請
到
永
生
號   

Tr
ll

接
洽

往
上
海
香
港 

本
公
司
擇
用
最
堅
固
快
捷
輪
船
四 

艘
來
往
雲
域
境
及
遠
東
等
毋
且
大 

加
改
良
大
艙
位
爲
利
便
華
客
用 

在
雲
母
及
坑
上
搭
客
欲
於
船
期
日 

然
後
往
域
埠
若
搭
下
午
開
之
詩
晏 

亞
船
或
詩
不
一
亞
朝
船
均
可
趕
駁
本 

公
司
順

總
統
林 
肯 

五
月
卅
日
開 

總
統
勿
地
臣
六
月
十
三
開
 

總

解

轴
•.•
六
月
廿
七
開 

總
統
者
化
臣
七
月
拾
 
一
開

0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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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安
棧
啟
事

馬
心
喜
卽
馬
駿
經
辭
退
代
理
藍
煙
通
公
司 

職
務
專
任
總
代
理
美
國
郵
船
公
司
客
務
兼 

代
理
詩S:$
'-©'
路
車
紙
代
拍
電
報
不
取
電 

費
僑
胞
光
噸
請
到
均
安
楼
面
商
或
直
接
函 

商
便
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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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搭
快
捷
大
總
統 

美 

暮
雲
域
埠
開

洪
門
過
去
與
未
來
的
責
任㈡ 

「鵬
伏
一 

二
第
三
時
期 
一
即
未
來
之
政
治
革
命
是
也 
。我 

洪
門
人
士
。。才
多
濟
濟
。
其
中
堪
與
克
林
威
爾 

氏
比
肩
一
堪
與
盧
梭
氏
抗
手
者
。

—大
有
其
人
。。 

至
如
瑰
奇
之
士
；
傑
出
之
豪
；
或
潛
踪
於
草
野 

。，或
寄
跡
於
市
廛
，
或
置
身
於
椎
埋
居
狗
。C

或 

託
足
於
鳴
鏑
弄
丸 
是
均
車
載
斗
量
一
。不
可
勝 
一

數2
若
夫
雲
天
萬
里
之
外
。。所
謂
飄
身
異
國 8  

作
客
他
邦
。-
其
或
以
財
雄
一
時
。。其
或
以
智
决 

千
里
者
二
亦
復
所
在
多
有
。。是
則
洪
門
之
潛
勢
一

21

一
廣
及
五
洲
。
洪
門
之
宏
力
。、化
行
萬
國
。
將
. 

木
展
其
抱
負
。。作
掀
天
揭
地
之
舉
。，爲
救
民
護 ) 

日
之
圖
。
則
其
驥
足
之
所
居
。C

鵬
程
之
所
止
。。 

11,)
可
限
量
。然
則
洪
門
將
來
之
責
任
。。不
可
謂
..

一
月
份
牌
印
妥 

承
索
即
奉

吾
人
每
日
讀
報
章
常
見
載
有
華
人
失
銀
事
因
彼
等
藏
銀
之
恒
爲~ 

g ̂匪
值
悉
而
竊
取
之
也
華
友
諸
君
諸
君
何
故
貯
現
欵
於
抽
履
界 

洗
衣
館
與
商
店
及
辦
事
室
中
之
不
安
穩
地
点
耶
此
等
不
安
全

.& 

地
点 
一 
旦
遇
有
火
警
未
及
敕
護
而
現
欵
卽
遭
焚®
或 - 
旦
盜 

..II, 

破
門
入
內
即
能
將
欵
刻
去
也
故
諸
君
欲
免
却
損
失
宜
貯
款
於 *
 

銀
行
爲
堤

又
未
匯
欵 
華
以
前
諸
君
宜
先
向
本
銀
行
詢
問
香
港
匯
水
價
經

何
本
銀
行
常
發
出
最
低
匯
價
並
能
擔
保
貴
客
由
本
行
所
匯
之
一

款
安
抵
中
國

加
拿
大
賣
路
銀
行
披
露

太
平
洋
客
務
總
司
理
司
徒

不
大
。一
洪
門
將
來
之
成
就
。。不
可
謂
不
範
。。而 

中
國
政
治
之
改
革
，舍
我
洪
門
人
士
。。誰
能
勝 

付
愉
快
。C

則
此
第
三
時
期
。，謂
之
爲
政
治
革
命 

際
期
。。亦
未
嘗
不
可
也
。

以
上
膻
列
之
三
大
時
期
。
要
而
言
之
。，不
外
過 

去
、現
在
、未
來
、三
者
而
已 
夫
洪
門
過
去
時
期 

乏
烈
績•
。彰
彰
任
人
耳
目
。
遠
如
洪
楊
之
舉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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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視
肥
瘠"
。致
使
畫
燃
箕
、。民
無
死
所
。。南 

征
北
伐
。。兵
禍
相
連
：
火
熟
水
深
。C

蒼
生
之
倒 

懸
莫
解
。。荆
天
棘
地7
赤 »
之
蔓
延
愈
深
；
加 

以
蝗
旱
相
承.二
災
整
吿
:
陕
甘
之
食
人
曇
骨 

。。晋
豫
之
剝
皮
嚼
樹
,
屍
積
滿
山1
戶
空
如
曇
，

(
未
完
一

本
公
司
輪
船
堅
固
而
快
捷
不
怕
風
浪
福
食
新
鮮
而
豐
美
招
待
妥
當
游
覽
自
如
以
享
太
平 

洋
之
風
景
使
搭
客
有
樂
若
神
仙
而
忘
倦
安
抵
家
郷
以
狙
天•
之
樂
*'

而
不
窮
凡
經
際
本 

公
司
輪
船
之
客
均
稱
羨
不
置
榮
旋
諸
君
尙
祈
留
意
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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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如
辛
亥
之
反
正
。
我
洪
門
手
足
。。擲
頭
顱 

流
寶
血 
一
捐
資
財)
賣
産
業
：
或
毀
家
以
紆

。

內
通
訊 

林
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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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通
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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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下
如
立
法
院
院
長
胡
漢
民
同
志
二
以
三
月
壹 

日
被
押
赴
湯
山C
。同
押
者
有
立
法
委
員
邵 
兀
冲 

。。南
京
警
察
顧
長.吳
思
豫 
。而
蔣
氏
四
日■
粤 

云
•
。胡
展
堂
先
生
對
國
民
會
議 
-
堅
决
主
張
不
. 

得
議
及
約
法P 
温
因
此
引
起
党
國
無
窮
糾
紛
。。 

儉
晚
特
東
詳
細
討
論
。
胡
先
生
自
以
政
見
不
合 

。。願
辭
本
兼
各
職
书
幷
欲
擇
居
靜
地
，。謝
見
賓 

客:
。故
於
本
日
往
湯
也
薈
：
乃
聞
瞄
傳
扣
留 

二
殊
覺
失
實
。C

下
畧
云
云
、所
言
與
事
適
得
其 

反
。
後
由
南
京
囘
粤
之
友
人
及
胡
同
志
之
衛
厥 

6
述
貳
月
二
十
八
夜?
扣
留
胡
同
志
勒
繳
衞
隊
槍 

械
二
及
三
月
壹
日
押
赴
湯
山
；
八
日
移
囘
雙
龍 

巷
私
宅
情
形
。
言
之
歷
歷
：
迄
今
雙
龍
巷
住
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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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

難
、或
殺
身
以
成
仁:
大
義
凜
然
。，光
昭
日
月 

勳
勞
卓
著
。炳
耀
丹
靑 
。然
而
往
者
固
足
自
豪 

矣
，r
邇
者
則
如
之
何
，。慨
自
等
亥
反
正
以
還
。 

洪
門
人
士
。見
乎
目
的
已
達.。
素
願
已
償
。
初 

以
爲
國
家
旣
屬
光
復 
共
和
乂
復
實
現
。。政
權 

亦
已
由
滿
淸
之
手
。
奪
之
而
還
諸
人
民
。。則
國 

家
政
權
。
當
由
人
民
選
舉
賢
能
以
主
持
之
。非 

我
洪
門
所
得
而
私
者
。。况
且
我
洪
門
宗
疗
。。向 

重
義
氣
。
不
重
金
錢
，、向
慕
林
泉
。。不
慕
富
貴 

。
是
以
革
命
成
功
之
後
。C

甘
自
退
處
在
街

C

民 

國
二
拾
年
來
。
南
北
紛
爭2

玄
黃
混
戦
。。某
軍 

閥
殺
人
盈
城
盈
野:
某
政
客
扒
款
盈
萬
盈
千

(>0 

我
洪
鬥
不
與
焉
。
富
貴
利
達
：
固
不
動
於
中
。。 

盈
虧
得
失
。
亦
不
置
於
懷
。
或
羞
與
鶏
驚
爭
食
一 

。。2
恥
與
豺
狼
爲
伍,
飄
然
退
避
三
舍
之
外
。。 

由
是
對
於
國
家
人
民
。淡
然
置
之
。。如
秦
越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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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雲
域
埠 

五
月
五
號 

五
月
卄
六
号 

六
月
卄
三
号 

七
月
卄 
一 号 

八
月
十
八
号

船 
益 千

地
利
市 

布
地
羅
士

由
雲
開
行 

五
月
开
二
号 

六
月
十
六
号

e Th

司

一
号

臣

益

丄
号 

八
号

千
地
利
士

船
期
印
便 

函
索
卽
奉

I^gef

二 
11
七
十
五
元 

大
艙
五
十
五
元

丕
亜
整

葉
求
茂

馬
皎
肉
里
詩
晏
亞
公
司 

馬
禮
代
理
鉄
路
車
紙

一 本報值目本埠派到毎月収銀七至五 

黄一 若 ®
不到者奔票寄上毎月收銀- 

催一 
英屬各毋及美國每年収英金九圓七毛五

半年五圓三0
月二圓七五 一月一元 

中國及外・國毎年收英金十五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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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E

均先惠空函手恕不奉呈
本報司理部啓

一
星
期
六

，
年
五
月
廿
三
號

■

孔
子
貳
干
几
百
八
拾
貳
年

夏
曆
歲
次
辛
未
年
四
月
初
七

日日


